
1.器具不打算由存在肢体、感官或精神能力缺陷或缺少使用经验和知识的人

(包括儿童)使用,

除非有负责他们安全的人对他们进行与器具使用有关的监督或指导;

2.应照看好儿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器具。

3.对于不用于加热饮用水的器具,例如用于水供暖系统加热水的器具,使用说明

应包含下述内容: 警告:本器具不用于饮用水供应。

4. 这种器具的进水口不应连接到从其他水加热系统获得的输入水源。

5.使用者不应自行拆卸家用电器，不应变更内部接线、部件和保护装置；

6.不应从带插座的灯头上引接电源供给家用电器；

7.产品出现异常噪声、异常气味、异常高温或故障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关闭开关，

断开电源；

8.本产品不应在易燃易爆物品附近或类似环境中使用；

9.使用者不应自行拆卸家用电器，不应变更内部接线、部件和保护装置；

10. 使用者不应以普通导电体或超出规定电流容量的熔断体替换家用电器和电

源的熔断体；

11. 使用者不应自行改变低压断路器或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设定值。

12. 器具使用的最高海拔不超过海拔2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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